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13年帆船國際仲裁講座實施計畫 

※ 本講座屬推廣系列活動，不列入當年度裁判專業進修研習增能時數，故歡迎年滿

18歲、愛好帆船運動、對於帆船國際仲裁有興趣之人士參與。 

一、 目的：為推動帆船運動風氣，提升我國帆船裁判具備國際裁判專業能力與技術水

準，及推廣帆船運動之發展事宜，特舉辦本講座。 

二、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三、 活動時間：113年 2月 24日(星期六)，上午 10點至下午 4點(含午休 1小時)，授 

          課時數共計 6小時。 

四、 活動地點：新北市八里水上運動中心。 

五、 講師介紹：吳鵬傑               

          現任：台灣艾思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董事長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理事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裁判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帆船 A級裁判 

          經歷：2023 年 9月參與 World Sailing舉辦之國際仲裁研習會 

                美國石溪中學帆船隊 

                美國波士頓大學帆船隊 

                美國帆船協會 小艇教練 

                台灣省區運會 雷射帆船第四名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裁判委員會召集人 

                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 仲裁委員、仲裁長 

                帆船競賽規則 Racing Rules of Sailing 繁體中文翻譯委員 

六、 課程內容：World Sailing 仲裁手冊、US Sailing Understand Racing Rule、 

          RRS-Appeals規範研討。 

七、 參加資格：凡年滿十八足歲以上，愛好帆船運動、對於帆船國際仲裁有興趣之人 

          士參與。 

八、 報名資訊：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2 年 2月 17日(星期六)下午 5點或額滿為止。 



（二）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表單填寫報名 https://forms.gle/MPcj9vp1j9EJNh3J7   

（三） 報名費用：新臺幣 500 元整。 

（四） 繳費資訊： 

1.銀行：彰化銀行中崙分行 

2.戶名：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3.帳號：51540136423000 

（五） 報名人數：30人為上限。 

九、 其它注意事項： 

（一） 本研習會提供講義、午餐、保險，交通膳宿請自理。 

（二） 請自備 2021-2024年帆船競賽規則書，如需購買請電洽本會，每本售價新   

   臺幣 400元整。 

（三） 為提倡環保，請自備環保水瓶。 

（四） 遇特殊狀況須延期或變更地點時，本會將盡快通知參加人員與相關單位。 

（五） 本活動已投保當日公共意外責任險，若參加者需要其他相關保險請自行 

   投保。 

十、性騷擾防治 

(一) 若是有人使用明示或暗示方法，表現出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的言語或行為，而損害到他人的人格尊嚴，或不當影響他人的學習、工作

機會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的情境，但未達性侵害程度者，

皆可以稱為性騷擾。若遇性騷擾時，請尋求協助或提出申訴；若被觸摸隱

私處，請向警察機關提出告訴。 

(二) 申訴管道 

1. 受理單位：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2. 受理電話：02-8771-1442 

3. 受理信箱：10489 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903室 

4. 電子郵件：tpesailing@ct-sailing.org.tw 

5. 傳真電話：02-2740-3395 

 

https://forms.gle/MPcj9vp1j9EJNh3J7
mailto:tpesailing@ct-sailing.org.tw


免責聲明 
鑒於參加者參加「中華民國帆船協會113年帆船國際仲裁講座」活動(以下簡稱活

動)，參加者特聲明如下： 

1. 就參加「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113年帆船國際仲裁講座」活動並使用免責方(定義如下)

提供之場所、設施、設備、或其他地點或場所事宜(以下簡稱活動)，參加者茲同意

並充分瞭解參加體育訓練、比賽等可能伴隨一切風險，包含死亡、傷害及/或財產損

失的風險。參加者同意並願意承擔該等風險，縱使該風險是因免責方或任何其他人

之行為或疏忽、或身體、或對相關器材、設施、設備、活動場地狀況不熟悉造成一

般或重大過失。 

2. 參加者承諾不會就參與活動有關之人身傷害、傷亡、財產損失向免責方主張任何及

全部責任、索賠、要求、法律行動或權利主張。「免責方」指主辦單位、承辦單位、

協辦單位、及以上其全部關係企業及各自之代表人、理事、監事、委員、主管、代

理人、員工及義工。 

3. 參加者同意並認知： 

(1) 參加者的身體狀況適合參與活動，且知悉在某些情況下參與活動可能導致一般及

重大之人身傷害或死亡。 

(2) 參加者瞭解自己的生理極限，並有在快要生病或受傷之前及時停止體力活動的充

分自覺。 

(3) 如免責方主觀認為，參加者將因為參加活動而面臨風險，參加者可能會被拒絕參

與活動和相關設施，直至參加者提供一份醫師證明或意見信函。 

(4) 參加者應遵守任何免責方給予的所有規定，包含口頭指示。 

4. 在相關法律允許之最大限度內，參加者茲代表參加者及參加者之繼承人、近親、遺

囑執行人、管理人及受讓人免除、放棄及永有拋棄參加者現在或將來可能享有之針

對任何免則方之任何及全部權利或索賠。縱使該等索賠是因免責方或任何其他人之

疏忽、一般或重大過失所引起。 

5. 本免責聲明不構成免責方對因免責方疏忽造成的死亡或人身傷害索賠的責任排除或

限制。 

6. 參加者允許免責方及任何受讓人或被許可使用人基於任何目的使用可能描繪、記錄

或提及參加者的任何活動照片、影像、錄像、錄音或其他參考資料或記錄(以下統稱

「影音形象」)，包括免責方及被許可使用人基於商業目的之使用。上述許可是指在



全世界各地及網路上永久之使用。參加者瞭解並同意，參加者不因同意影音形象之

使用而獲得任何報酬或額外對價，亦沒有機會取得、檢查或核准可能使用影因形象

之推廣或行銷資料、訊息及/或內容。參加者茲聲明使免責方(包括但不限於使用或

製作、記錄或修改影音形象之人)免於遭受或負擔任何及全部與影音形象及創造、使

用或處理影音形象有關或因此所生之索賠、訴訟、損害、利息、開支、費用或賠償，

且其類型形成原因、已知或未知，或是否為參加者現在或未來得、應或可享有者，

均在所不論。 

7. 參加者認知並同意，免責方在全世界範圍內均享有影音形象及任何含有全部或任一

部分影音形象之任何資料的全部權利、所有權及利益，且免責方有權不受限制地以

任何方式使用、轉授權、出售、移轉或處份全部或部分之上述權益、所以權及利益，

包括其於本免責聲明條款下之權利，且無需向參加者負責或說明。參加者茲將參加

者在全世界範圍內可能享有之影音形象及任何含有全部或任一部分影音形象之任何

資料之全部權利、所有權及利益(包含智慧財產權)轉讓予免責方。參加者茲不可撤

銷地放棄參加者在全世界範圍內可能享有之影音形象及任何含有全部或任一部分影

音形象之任何資料之任何及全部之著作人格權及任何其他法律上不可撤銷之權利。 

8. 倘本免責聲明條款之任何條款違法、無效或因任何原因而無法執行，應視為將該條

款自本免責聲明條款中分割，而不影響任何其餘條款之效力及執行力。 

9. 本免責聲明由參加者親筆簽名，代為簽名者視為已溝通並被授權，代簽者保證有權

作出本聲明，並且不因此聲明損及第三者利益，否則代簽者承擔全部後果。 

10. 倘活動參加者未滿 18歲者，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簽名；並同意倘參加者或任何人

以參加者名義提起任何索賠，參加者之法定代理人將依本條款約定提供償付並使免

責方受該等損害，且同意本免責聲明條款之內容。作為參家者之法定代理人茲同意

並允許免責方在有涉及參加者之緊急醫療情事而無法聯繫參加者之法定代理人狀況

下，向參加者提供醫療照護。 

11. 參加者已充分閱讀並瞭解本免責聲明條款。參加者知悉同意本免責聲明條款代表參

加者將放棄參加者或參加者之繼承人、近親、遺囑執行人、管理人及受讓人可能享

有之針對免責方之特定法律權利。 


